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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林学会关于
进一步做好网络科普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林学会，长白山管委会林学会筹备组，吉林森工集团林学会，各国有林业局、森林经营局林学会，省林学会各分会（专业委员）、会员组：
2013年5月10日，吉林省林业厅新任厅长兰宏良专门听取了林学会工作汇报，要求切实抓好网络科普工作。网络科普与其它科普方式相比，具有时效性强、受众范围广、成本低廉等特点，是非常好的一种科普宣传方式。为了充分利用吉林省林学会网站搭建的平台，进一步做好网络科普宣传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积极撰写科普资料
撰写科普资料，是做好网络科普宣传的基础。一个网站，只有内容丰富多彩、文字通俗易懂、形式喜闻乐见、技术先进实用，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才能切实发挥网络科普宣传的功用。各级林学会组织要充分认识科普资料对做好网络科普宣传的重要性，积极组织本单位的科技人员撰写科普资料，包括科普作品、先进实用新技术、发明创造、合理化建议、科技需求信息等，不断丰富吉林省林学会网站的内容，满足不同读者群、特别是广大林农的实际需求，为进一步发挥吉林省林学会网站的网络科普宣传作用打下坚实基础。
二、适时报送科普资料

各级林学会组织在组织科技人员撰写科普材料的同时，要及时将科普材料报送到省林学会。具体的报送方式有：直接通过省林学会网站信息提报系统（WWW.jlslxh.com）报送到省林学会；通过电子信箱（jlslxh2405@126.com）报送到林学会；通过所在单位学会组织上报到林学会。为了提高科普材料的时效性，建议采用第一种报送方式。
三、大力宣传学会网站

各级林学会组织要积极宣传省林学会网站，重点宣传网站的名称、内容和使用方法，不仅让社会大众和广大林业职工知道、了解省林学会网站，还要引导他们充分利用省林学会网站。只有登陆了、点击了和浏览了省林学会网站，才能真正发挥其网络科普宣传的作用。
四、切实加大工作力度

今后，省林学会将把网络科普宣传作为科普工作的重要方面纳入工作计划。同时，在省林学会年度“双先”评选中，也要将网络科普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加以考核评比。各级林学会组织和广大林业科技工作者要重视网络科普宣传，把网络科普作为本级学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纳入工作计划进行安排部署；要充分利用好省林学会网站平台，组织好科普资料的撰写和报送工作，为进一步做好全省林业网络科普宣传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主题词: 科普工作  网络科普宣传  通知
吉林省林学会秘书处                   2013年5月29日印发
